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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文化景觀左營海軍眷村(建業)房舍借用契約書 

茲就                （以下簡稱乙方）向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甲方）

借用文化景觀左營海軍眷村(建業)房舍事宜，甲、乙雙方共同協議訂定本契約，

以資遵守，其條款如下： 

第一條 契約文件及效力 

（一）契約包括下列文件： 

 1.契約本文、附件及其變更或補充。 

 2.依契約所提出之履約文件或資料。 

（二）契約文件，包括以書面、錄音、錄影、照相、微縮、電子數位資料或樣

品等方式呈現之原件或複製品。 

（三）契約文件之一切規定得互為補充，如仍有不明確之處，依公平及誠信原

則解釋。 

（四）契約文字： 

1.契約文字以中文為準。 

 2.契約所稱申請、報告、同意、指示、核准、通知、解釋及其他類似行

為之意思表示，以中文書面為之為原則。書面之遞交，得以面交簽收、

郵寄或傳真至雙方預為約定之人員或處所。 

（五）契約所使用之度量衡單位，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以公制為之。  

（六）契約所定事項如有違反法令或無法執行之部分，該部分無效。但除去該

部分，契約亦可成立者，不影響其他部分之有效性。該無效之部分，甲

方及乙方必要時得依契約原定目的更正之。 

（七）契約正本 2份，副本 4份，正副本甲方及乙方各執一份，餘由甲方執用。

副本如有誤繕，以正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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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房舍標的及使用範圍 

甲方將座落於高雄市左營區建業新村 21 號之房屋，提供予乙方使用，

範圍如附圖。 

 

第三條  期日計算 

本契約所稱日（天）數，除另有載明外，係以日曆天計算，即所有日數

均計入。 

 

第四條 進住及使用期限 

實際交屋日期依甲方規定，使用期間自交屋日起   年止(後續交屋相關

文件簽署依甲方規定)。乙方於借用期間屆滿，應無條件返還標的物。 

第五條 使用期間之雙方費用負擔原則 

水電費從交屋日當月至契約終止當月由乙方繳納（繳納方式依甲方規

定），如因欠費衍生相關費用亦由乙方負責。 

 

第六條 房舍使用及修繕之限制 

1. 建業新村 21 號為本市文化景觀，相關使用及修繕，應符合文化資產保

存法規定。 

2. 不可將居住空間轉作其他與原提案無關之使用。  

3. 不可做為民宿、轉租或轉借他人使用。 

4. 不可對外營業。 

5. 不可作為學生宿舍及短期住宿使用。 

6. 不得違法使用，或存放危險物品，影響公共安全。 

7. 乙方之申請使用目的如有變更，須以書面方式通知甲方，如涉及修繕部

份有重大之變更，如拆除或增設，須提報設計規畫圖經甲方同意後，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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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辦理。 

7. 乙方應在借用範圍內做好安全工作，在借用期間發生人身安全問題，甲

方不予承擔。 

 

第七條 房舍維護義務 

因進住空間屬本市登錄之文化景觀，為保留眷村風貌，使用人不得改變

或遮蔽建築體外觀。如經發現有遮蔽情形，甲方得逕予移除，乙方不得

異議或要求賠償。 

       

第八條 財物保管責任 

使用期間乙方應妥善保管個人財物，甲方不負私人財物保管之責。使用

空間之環境維護及財物安全由乙方自負。 

第九條 行政配合義務 

1. 乙方除有正當理由外，應配合參加甲方辦理之相關推廣活動。 

2. 使用期間乙方如無正當理由，應配合甲方不定期辦理之考評。 

 

第十條 契約終止事由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或解除契約，且不補償

乙方因此所生之損失，如甲方受有損害並得向乙方求償： 

1. 如因無法預見之政策及法令變更，而有提前終止契約之必要者，或乙方

依契約繼續履行反而不符公共利益，甲方得單方終止契約，惟須於終止

前 30 日前以書面通知乙方。 

2. 未按所提申請目的所載內容履行，或違反第五條至第十條規定，經甲方

書面通知仍未遵行者。 

3. 經甲方連續二次考評不及格者。 

4. 因天然災害導致或事變等不可抗力因素，非乙方責任造成房屋不堪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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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得以無需負賠償義務提前終止契約。 

 

第十一條 房舍之點交及返還 

1. 甲方以現況點交房舍予乙方。若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無法如期完成

點交作業時，視同甲方點交完成，乙方不得主張尚未完成點交，並不得

要求減免依原契約約定應由乙方負擔之義務。 

2. 乙方如欲終止契約，須於終止前 30 日敍明理由以書面通知甲方，並依

契約辦理點交。 

3. 居住期間用於眷舍相關修繕及管理維護之成果，若屬建築物及其主構件

之完整部分，不可拆離。 

4. 乙方應於契約終止或期滿 15 日內，以現況將房舍返還甲方並繳清應付

費用，不應藉詞推諉或主張任何權利，如有不交還房舍，甲方得逕行強

制執行。 

 

第十二條 遺留物之處理 

乙方應於契約期滿後 15 日內，將各項使用物品及財物搬離清空，並將

房舍現況與甲方點交。如有未清除者一概視為廢棄物，得由甲方代為清

除，所生費用由乙方負擔。 

 

第十三條 送達及不能送達之處置 

甲方與乙方雙方相互間之通知，應以本契約所載之地址為準，其後如有

變更未經書面告知他方，致無法送達或拒收者，以郵局第一次投遞之日

期為合法送達之日期。 

 

第十四條 爭議處理 

1. 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甲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

審管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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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契約未盡事宜，悉依民法之相關規定。 

 

第十五條 未盡事宜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習慣及誠實信用原則公平由甲乙雙方

協議增訂之。 

 

第十六條  強制執行 

入住者應給付第九條之損害賠償、水費、電費、清除費用及標的物借用期

滿等未履行時，均應逕受強制執行。 

 

 

 

契約附件 

房舍標的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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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書人 

立約人 

甲   方：高雄市政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 

局     長：吳慧琴 

地   址：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二段 132 號 2樓 

電      話：07-7406511 

 

 

乙   方：  

代  表  人：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